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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会计制度与企业所得税法上在固定资产的计税

基础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购的固定资

产。从《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财会〔2006〕3号

）第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512号）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在一般情况下

，外购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与所得税的计税基础是一致的，

均包括购买价款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资产

达到预定用途发生的其他支出。但是存在两种例外：其一，

借款购买固定资产时，两者间可能会因为借款利息资本化与

费用化方面的差异而出现差异。会计准则规定的可以资本化

的借款金额包括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并且因为借款而发生

的利息标准是没有限制的。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企业的借款利息不得

超过同期金融机构的贷款利息，否则不得扣除。其二，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八条的规定，企业购买固

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

性质的，固定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实

际支付的价款与购买价款的现值之间的差额，除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财会〔2006〕3号）的规定应予

资本化的以外，应当在信用期间内计入当期损益。而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以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总额和承租



人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础，租赁

合同未约定付款总额的，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承租人在签

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础。 2．自建的

固定资产。纳税人自建的固定资产，无论是自行建造的固定

资产还是出包方式建造固定资产，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其

初始计量成本均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

生的必要支出构成。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则是以竣工结算前

发生的支出为计税基础。两者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

说有什么差异，那就是“预定可使用状态”与“竣工结算前

”之间的差异。但是由于税法本身对于“竣工结算前”的含

义并未进行明确的解释，因而实践中往往按照会计制度的处

理规定执行。就一般情况而言，两者之间也是不存在差异的

。但是与外购固定资产相类似，如果存在借款建造以及延期

付款等情况，那么，两者之间也会可能因为借款费用的资本

化和费用化方面的差异以及外购固定资产与融资租赁固定资

产等实质性差异而产生差异。另外，在自制固定资产过程中

，如果企业存在领用计提过跌价准备或者减值准备的存货、

资产等情况时，会计制度与企业所得税法之间的差异会进一

步加大。因为会计制度是允许计提跌价准备或者减值准备的

，但是企业所得税法上却是不允许的。 3．投资者投入的固

定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财会〔2006

〕3号）第十一条的规定，投资者投入固定资产的成本，应当

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

值不公允的除外。换言之，会计制度上是以投资者投入的固

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计量的。而在企业所得税法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



的规定，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计税基础

，两者之间是不存在差异的。 4．融资租赁的固定资产。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06〕3号）的规定

，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将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

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作为

未确认融资费用。承租人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

发生的，可归属于租赁项目的手续费、律师费、差旅费、印

花税等初始直接费用，应当计入租入资产价值。而在企业所

得税法上，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以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总

额和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

础，租赁合同未约定付款总额的，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承

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础。很

显然两者之间会出现较大的时间性差异，而且在一般情况下

，所得税法上的计税基础都会大于会计制度上的初始计量。

把会计从业加入收藏夹 5．以企业合并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财会〔2006〕3号

）的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固定资产，合并方在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合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账

面价值计量；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固定资产，合

并中取得的被合并方固定资产，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企业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的，应当单独予以确认

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

规定外，企业在重组过程中，应当在交易发生时确认有关资

产的转让所得或者损失，相关资产应当按照交易价格重新确



定计税基础。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会计制度上以是否

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为条件，分别确定通过合并取得固

定资产的计价方法；而企业所得税法上则是按照交易价格重

新确定计税基础。 6．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固定资产。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06

〕3号）的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固定资产的计量模

式有两种：其一是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如果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具有商业实质，并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

可靠地计量，那么就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

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但是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

值更加可靠，则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换入资产成

本的基础。其二是账面成本计量模式。如果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具有商业实质，那么换入资产就应当按照换出资产的账面

价值作为计量基础。企业所得税法则不区分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的实质与否，一律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为计税基础。两者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账面成本计量模式方

面：会计制度上以换出资产的账面成本计账，而企业所得税

法则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入账。 除此之外，企业以接受捐

赠取得的固定资产、从被投资企业通过利润分配方式取得的

固定资产、以债务重组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以及盘盈的固定

资产等在会计与税收处理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两者间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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